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灞政发〔2024〕15号

各街道办事处，各园区管委会，区政府各工作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区政府决定：

蒋凯同志任西安市灞桥区洪庆街道办事处主任；

魏云同志任西安市灞桥区民政局副局长；

黄磊同志任西安市灞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；

李蕾同志任西安市灞桥区投资合作和商务局副局长；

宋东峰同志任西安市灞桥区水务局副局长（正处级）；

柯辉同志任西安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灞桥大队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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队长。

免去：

仝凡军同志西安市灞桥区洪庆街道办事处主任职务；

宋进峰同志西安市灞桥区民政局副局长职务；

刘虹同志西安市灞桥区投资合作和商务局副局长职务；

宋东峰同志西安市灞桥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和综合执法局副

局长职务；

程君同志西安市灞桥区纺织城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职务；

黄磊同志西安市灞桥区洪庆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职务；

李蕾同志西安市灞桥区灞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职务；

柯辉同志原任的西安市灞桥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

长职务自然免除。

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

2024 年 7月 24日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纪委办公室，区人武部，各人民团体；

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

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7月 26日印发


